
校内分散采购操作流程 

校内分散采购：校内申购单位采购单价或批量价值在 3 万元≤采购预算＜20 万元且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货物、服务及工程采购。 

对于教师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3 万元≤采购预算＜50 万元的，可以按照分散采购进

行。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 登录系统 

1.1 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界面 

   长安大学信息门户采购管理系统 

 

 



1.1.1 申报采购计划 

采购计划为每年年初在系统中进行申报（年中会根据情况开放系统进行补

报），在开展采购工作前，必须要提前报送采购计划！ 

采购计划申报后经项目单位负责人、采购办审核后，方可进行后续采购活动。 

右上角：执行计划界面—添加采购执行计划 

 

 
根据要求填报完相关信息后，保存并提交。依次经项目单位负责人（学院院长）、采购

办审核后，便生成正式采购计划。 

1.2 校内分散采购管理 

1.2.1 经办人 

项目实际操作者，项目创建者及负责人。 

新版本发布后，经办人登入系统后进入右上方  项目管理界面-新增【校内分散采购管

理】菜单 

经办人只能查看自己申请的分散采购项目 



 

1.2.1.1 添加采购申请 

 



 

 

采购人点击【添加分散采购申请】进入申请页面。 

首先选择需要执行的采购计划 

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填写 

项目名称 

采购用途 (教学科研和非教学科研。教学科研目前最大采购预算为 50 万，非教学科研

目前最大采购预算为 20 万) 。 系统管理员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可作出调整 

采购品目（货物工程服务） 

采购方式（分散邀请、分散谈判、分散磋商、分散询价、单一货源采购。其中分散询价

和单一来源不需要选择评标办法，评标现场下载会议纪要进行评审。其他采购方式需要选择

评标办法，选择后可进行预览评标办法。每种采购方式需要邀请的供应商数量不同，分散邀

请/分散询价最少邀请供应商为 3 家、分散谈判/分散磋商最少邀请供应商为 2 家、单一活跃

采购只能邀请一家供应商。）系统管理员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可作出调整 

评标办法 （分散邀请、分散磋商、分散谈判可选择评标办法，根据采购品目不同，提

供综合评审和最低价两种评审办法及标准） 

开标时间 （项目的评审时间 



评标地点 （项目评审地点 

采购公告报价：勾选后：采购申请提交成功时，推送采购公告到采购与招标管理网站进行

公示。未被邀请的供应商可通过公告链接对该项目进行报价。公示时间最少为 1 天 

系统管理员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可作出调整 

 采购内容 （采购明细 

 经费卡号 （经费来源 

 采购文件信息 （供货期/服务期、技术指标、投标资质要求等 

 附件信息 （采购需求附件、设计图纸、施工要求等 

 邀请公司 （邀请参与报价的供应商 

 采购小组 （采购人指定采购小组成员 

   

 点击【保存并提交】，数据根据审核配置进入审核或直接审核通过。 

 需要审核时，发送 IO 待办提醒审核人 

 配置不要审核时，根据采购方式生成采购文件。给邀请的供应商及采购小组成员发送消

息通知。 

 点击【暂存】，数据做为待提交草稿进入当前用户操作列表。下次点击编辑可直接修改

或删除该数据。 

1.2.1.2 编辑采购申请 

待提交草稿数据、驳回数据可进行编辑操作 

点击【编辑】按钮，进入编辑页面。 

 

编辑时，不能修改采购品目。其他数据都可以修改。 

点击【保存并提交】，数据根据审核配置进入审核或直接审核通过。 

 需要审核时，发送 IO 待办提醒审核人 

 配置不要审核时，根据采购方式生成采购文件。给邀请的供应商及采购小组成员发送消

息通知。 

 点击【删除】时，删除该项目相关数据。 

http://zbb.chd.edu.cn/site/


1.2.1.3 变更小组成员及邀请公司 

审核通过的数据不能再进行编辑 

经办人勾选一个询价中的分散采购项目，点击【变更小组成员及邀请公司】，进入编辑

页面。 

 
变更小组成员及邀请公司只能修改邀请公司信息，采购小组成员信息。 

删除供应商或采购小组成员时，发送短信通知。（此删除操作在点击时直接删除且不可

逆。请谨慎操作 

点击【保存并提交】，提交数据进行修改 

点击【终止采购】，弹出确认提示，确认后终止本次采购。 

1.2.1.4 延期开标 

分散采购项目审核通过后，其他数据不可修改，鉴于实际情况中不可控因素，新增延期

开标功能。 

经办人勾选一个询价中的分散采购项目，点击【延期开标】，进入编辑页面。 



 

 

选择一个新的开标时间（注：开标时间只能往后进行延期） 

点击【确定延期开标】，延期开标后，短信通知分散采购小组成员最新的开标时间和评

标地点。系统记录本次延期信息。 

勾选后【采购公告报价】时，确定延期操作会推送延期公告到采购与招标管理网站进行公示。 

点击【终止采购】，弹出确认提示，确认后终止本次采购。 

1.2.1.5 邀请公司澄清 

分散谈判、分散磋商、单一货源采购的校内分散采购项目评标过程中，邀请公司对报价

做出澄清 

经办人勾选一个询价中的分散采购项目，点击【邀请公司澄清】，进入操作页面。 

http://zbb.chd.edu.cn/site/


 

勾选一个已报价公司，点击【邀请公司澄清】，系统发送澄清地址给供应商联系人，  

经办人收到供应商澄清回执时，勾选一个询价中的分散采购项目，点击【邀请公司澄清】，

进入操作页面。 

 

经办人审核供应商澄清，确认后本次澄清结束，澄清价格及到货期、质保作为真实数据。 

驳回则返回上一步，供应商修改后继续提交，直至确认通过。 

1.2.1.6 现场评标 

开标时间开始后，点击【现场评标】，进入评标现场页面。 



 

分散邀请、分散谈判、分散磋商根据评标办法可下载不同评标汇总表。 

单一货源采购科下载单一来源谈判会议纪要，小组成员签字后作为评审资料上传 

分散询价可下载分散询价会议纪要，小组成员签字作为评审资料上传 

小组成员需比对供应商报价单是否与系统数据一致。 

并勾选是否确认成交 

点击【确认未成交】，上传评审资料。结论及现场监控完成此次评审。 

点击【确认成交】，勾选成交供应商，上传评审资料。结论及现场监控完成此次评审。 

点击【终止采购】，弹出确认提示，确认后终止本次采购。 

1.2.1.7 供应商邀请报价 

供应商收到系统发送的短信后，用联系人电话登入报价页面。 



 

 

 

填写采购明细相关报价、供应商信息。点击导出报价单，系统根据填写数据生成报价单，

供应商签字盖章后上传，并上传响应文件。开标时间截止前，可修改报价，修改过程和首次



报价一致。 

点击【提交报价】按钮，报价成功则进入报价成功页面。 

1.2.1.8 供应商自主报价 

供应商在长安大学采购与招标网站看到可报价小额项目 

 
点击【我要报价】，进入自主报价页面 

具体报价流程详见 3.1.17 供应商邀请报价 

1.2.1.9 公司澄清 

联系人收到澄清邀请后，用手机号登录到澄清页面 

供应商澄清时需填写最终报价、到货期、质保、澄清内容及澄清附件。 

最终报价不能大于一次报价 



填写后点击下载澄清模板。系统根据已填写的数据生成澄清文件。供应商盖章签字后上

传。 

点击【提交报价】按钮，成功则进入澄清成功页面。 

1.2.1.10 发布采购公告 

勾选采购公告报价后：采购申请审核通过候，在数据列表中可选择发布采购公告 

 
点击【发布采购公告】进入发布确认页面 

预览采购公告后，点击【确认发布】，将采购公告发布到采购与招标网，供应商可通过

下方报价链接在开标前报价。 

1.2.1.11 发布结果公告 

经办人登记采购结果为成交。数据保存成功后可发布成交结果公告。 

 
点击【发布成交公告】，进入发布确认页面 



 

点击【确认不发布】，数据不再提示需要发布公告 

点击【确认发布】在采购与招标管理网站发布采购结果通知公告 

1.2.1.12 下载成交通知书 

经办人发布成交结果 1 个工作日后，可在查看页面下载成交通知书 

http://zbb.chd.edu.cn/site/


 
点击【下载成交通知书】，生成成交通知书 

 

1.2.2 项目单位 

经办人项目单位负责人 

新版本发布后，项目单位登入系统后新增【审核校内分散采购】菜单 

经办人提交分散采购数据后，审核人收到 IO 待办，点击查看进入系统，选择项目单位

角色 

项目单位负责人只能审核自己单位的分散采购项目 

 

待审核数据在【待处理】页签中 

已审核数据进入【已处理】页面，点击查看可查看详情。 

1.2.2.1 审核 

 项目单位点击【审核】，进入审核页面。 



 
项目单位根据采购申请确认是否审核通过 



点击【审核通过】，分散采购项目进入执行阶段。 

1. 发送消息通知供应商报价 

2. 发送消息通知小组成员评审地址及评审时间 

3. 生成采购文件 

4. 将 OI待办数据制为已办 

点击【驳回】，分散采购项目驳回经办，修改后可

再次提交。 


